
表十五

2021年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办事处                  

一、项目基本情况
佐证资料附

件编号

项目名称 司法工作 项目主管部门 坪地街道办

项目负责人
李贝 项目负责人联系方

式
84095000 财务负责人及联

系方式 王伟贤   

财务负责人联系

方式
84097869 

项目分级 第一级

是否新增

政策/项目 否
是否政府
投资项目 否

是否包含
政府采购项目 否

项目周期 2021-01-01 至 2021-12-31

项目概况

    1、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市区有关司法行政、法律援助、社区矫正工作的政策法规，制定街道相关工作计划并负责组织实施；2、

承担街道法律援助工作，负责为街道办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工作；3、承担社区矫正日常

工作，开展对非监禁服刑人员的管理、教育和帮助；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对开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 ；4、组织开展法制

宣传教育工作，负责法律宣传和法律知识的普及工作；5、承办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和上级交办的其他事项。

此部分佐证

材料以附件A

编号，例

如：附件A1

、附件A2、
附件A3等。

项目申报依据及现

实必要性

 通过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提高普法公民法治意识，为我街道建设成为代表深圳水平的东北门户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

通过做好一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组织引导好律师在参与基层治理法治化、补齐基层法治短板中切实发展作用，构建我街道经济社

会发展的完善的法律服务网。通过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不断提高矫正质量，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社
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和重新犯罪，为平安深圳建设作出新贡献。通过开展人民调解、法律援助工作，切实为人民群众提供必要的

法律服务工作，解决人民群众的法律诉求。

项目实施条件（人
员、资金、制度保

障等）

 通过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提高普法公民法治意识，为我街道建设成为代表深圳水平的东北门户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

通过做好一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组织引导好律师在参与基层治理法治化、补齐基层法治短板中切实发展作用，构建我街道经济社
会发展的完善的法律服务网。通过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不断提高矫正质量，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社

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和重新犯罪，为平安深圳建设作出新贡献。通过开展人民调解、法律援助工作，切实为人民群众提供必要的

法律服务工作，解决人民群众的法律诉求。

二、项目预算情况

时间 金额（万元） 2021年较以前年度金额增减变动原因

2019年实际执行数
199.63 信访、司法和劳动、安监4个部门的法律顾问费统一由我办纳预算

2020年预算数
173.54 

2021年预算数
199.54 

三、项目绩效及评估情况

年度绩效

目标

建设“法治中国示范城区”，营造法治环境，提高法治工作规范化、专业化水平。通过开展法律五进工作、“七五”普法工作，有

效提升市民法制素养，让社会公众满意。保证基层司法业务、普法业务、社区矫正业务、法律顾问业务等工作的正常开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根据本项目实际填报）
年度拟完成指标值

此部分佐证

材料以附件C

编号，例

如：附件C1

、附件C2、

附件C3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人民调解调处矛盾纠纷案件 27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法律顾问提供援助案件 22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接收社区服刑人员 4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法治宣传场次 113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人民调解成功率 >9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法律顾问援助受案率 10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服刑人员接收及解矫完成率 100% 此部分佐证

材料以附件C

编号，例

如：附件C1
、附件C2、

附件C3等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法治宣传普及率 >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纠纷调解、诉讼及其他工作完成及时性 及时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资金节约情况 项目实际费用不高于预算金额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人民群众法制意识 得到提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为居民提供法律服务 得到提升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社区居民投诉率 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社矫人员投诉率 0


